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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明朝建立之初，民生凋敝，十室九空，面临着严峻的社会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大明令》和《大明律》

相继出台，并且为了惩治贪官污吏而专门制定了《大诰》。同时，朱元璋出于维护皇权的需要，和皇室

专权的要求，《皇明祖训》这一作为皇家宗室的特殊法律应运而生。明朝中期，宗室人数膨胀，为了应

对繁杂的宗室问题，明朝也在《问刑条例》中增加了针对宗室的内容，又制定了《宗藩条例》。笔者将

对这些特权属性的法律规范在中国法制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它们对当代立法的提示作用进行分析研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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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people lived in destitution. Nine houses out of ten are 
deserted. There were many serious social problems. In this context, The Royal Motto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Rule of Royalty and Vassal Kings promulgated one after another. In addition, they 
enacted the “Da Gao” specially to punish the malfeasant. At the same time,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imperial power and the monarchical power, Zhu Yuanzhang enacted The Royal Motto of the Ming 
Dynasty which was a special law of the Ming imperial clan. In the middle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population of the imperial clan increased.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complicated clan problems, 
they also added the content which aimed at the clan in the “Regulations on Interrogation and Pu-
nishment”. And then they enacted The Rule of Royalty and Vassal Kings. We will analyze the status 
and function of these privileged legal norm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egal system and their prompt 
role in contemporary legi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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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朝一般性法律与特殊群体适用法律的探究 

明朝的法律制度相较于前朝无疑完善了许多，统治者也认识到了法制工作在维护政权稳定和保障民

生方面的重要性。但总体而言，明朝法律的“保护性”色彩也更加浓厚，甚至为了保障特权阶级而制定

出了为其量身定做的宽松法律，这也就是本文所探讨的明朝宗藩法律。在这种框架下，原本严苛的《大

明律》和《大诰》执行起来便更加顺畅，因为无需涉及统治者自身宗族的利益，明朝(特别是明初)针对功

勋臣子的残酷刑罚和对宗藩的特殊保护形成了鲜明对比，塑造了一般性法律规定和特殊群体适用法律并

行的法律体系，通过明文规定的方式确立了皇室的法律特权。 

1.1. 明朝初年立法的背景 

明王朝是由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政权经过不断发展壮大而成长起来的。在元朝末年，由于元朝统

治阶层的肆意剥削广大百姓，并极度压迫占绝大多数但处于最低等地位的汉人，导致“饥馑疾疫，十室

九虚”[1]。连年的战争也让人口大量流失，生产力变得非常低下。 
而在明朝初年百废待兴的大背景之下，原来追随朱元璋反抗元朝暴政的军事将领和知识分子进入了

统治阶级，并形成了“淮西勋贵”和“浙东集团”两大政治势力。“淮西勋贵”中大多数人都是早期便

跟随朱元璋起兵征战，最终推翻元朝统治的功臣大将，他们政治地位极高，身份显赫，以韩国公李善长

为首。而“浙东集团”则是以刘基为首的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官爵并不显赫，即使是刘基的爵位也只是

“诚意伯”，但他们重视国家根本利益，渴望在元末乱世后能够治国安邦。但实际上，所谓“浙东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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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存在，而是淮西功臣为维护自己的势力而编造出的一个假想的政治集团对手，来对刘基为首的进行

打击，进而维护自己的特殊权益。 

1.2. 明朝法律的基本原则的解析 

明刑弼教，礼法结合。所谓明刑弼教一开始是强调德主刑辅，但在南宋时朱熹对其做出了新的解释，

认为礼和法对于治理国家都非常重要。“德”不再处于主导地位，而是成为“刑”的目的。明代法律在

通过严刑峻法来警示百姓的同时，也宣扬理学中传统的三纲五常等传统封建礼教精神。 
重典治国。一方面，明朝与之前朝代法律相比，将所有威胁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的罪名处刑都大大

加重，凌迟与族诛等残酷刑罚大量出现于“谋逆”等威胁皇权的罪行下。另一方面，严格整治吏治，对

官员群体的贪污和失职行为严格处罚，并增设“奸党”罪，来为皇权铲除位高权重的不法勋贵。 
阶级分明。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出现了所谓“八议”制度，这是一种公开保护贵族官僚、皇室

宗亲和地主阶级的封建礼法制度。在明朝也规定适用了“八议”制度。其保护的对象包括：皇室宗亲、

皇家故旧、大功臣子、贤人君子、大才臣子、勤勉臣子、高阶官僚和前朝国君后裔被尊为国宾之人。 
连带责任。明朝刑罚进一步加强了之前朝代中的连坐之法。洪武年间空印案、蓝玉案、胡惟庸案受

株连之人往往皆是阖家处死，由此三案产生的诛杀人数高达数万人，且处死时均采用枭首、腰斩、凌迟

等残酷刑罚。而前代即使连坐家属，也只是“夷三族”，而到了明代则往往是株连九族，甚至在靖难后

朱棣对方孝孺处刑时，将其学生也算作一组，开创了“诛十族”的特例。这也是明朝刑罚中野蛮落后的

一方面。 

1.3. 明朝一般性法律体系与宗藩法律体系 

为了维护新生的政权，彻底扭转前朝法制败坏的现象，朱元璋在洪武元年就颁布了《大明令》作为

首部通行的成文法。“令”是一种内容较为简单的法律形式，是为了在建国之初为臣民提供基本的法律

遵循，因此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完善。朱元璋非常重视新朝的法制建设，他曾这样论述法制的重要性：“夫

法度者，朝廷所以治天下也。”[1]因此在洪武六年末，令刑部尚书刘惟谦组织议定《大明律》，并在次

年颁行，而后经过了多次修订。至洪武三十年，《律诰》共一百四十七条编入了《大明律》，至此，《大

明律》的修订全部完成。朱元璋严格禁止后世子孙修改《大明律》，将其作为国家的最高性质的法律。

在明初，律、令两种法律形式同时存在，但律的效力要明显高于令的效力，《大明律》颁行后，只有在

其没有规定的情况下，才能依据《大明令》处置[2]。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底层农民，极其痛恨贪官污吏鱼肉百姓的行为，因此他针对贪官污吏和地主豪强

专门制定了《大诰》来推行其“重典治吏”的思想，其对贪官污吏惩治手段与量刑标准之高，可谓亘古

未有，与宋朝主张与文人士大夫共治天下并且不杀进谏文臣的规定截然相反。根据《大诰》的规定，官

吏贪污六十两白银就会被处以极刑。其刑罚极其惨烈，包括族诛、凌迟、枭首、剥皮等酷刑。虽然表面

上《大诰》严格规范了官员的行为，但由于明代官员待遇非常不好，导致一部分官员难以维系正常的生

活与朝廷官员交际的需要，所以冒着族诛的风险进行贪污或有黑色收入的官员仍不在少数，而《大诰》

也成了朱元璋诛杀开国淮西勋贵集团骄兵悍将的法律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大诰》可以说也是一部针

对特殊群体而设立的法律，其适用对象是贪官污吏和地主豪强。 
洪武三十一年，为了应对民间的法律纠纷，朱元璋颁布了《教民榜文》。其在民间婚姻制度、田土

制度、乡村诉讼制度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规定。至此形成了《大明律》《大诰》和《教民榜文》构成的明

太祖时期的法律体系。 
在明朝中叶，由于社会具体状况的不断变化，而《大明律》作为最高的法律存在无法变更。为了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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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社会发展需要，《问刑条例》应运而生，作为对《大明律》的补充，并在弘治和嘉靖两朝进行了大规

模修订，由此形成了“律例并行”的法律状况。并且因为明朝法律冗杂繁多，弘治年间又编撰了《明会

典》整理汇总了各种律、诰、例，形成了一部法律的分类汇编和内容概要典籍[2]。明中叶以后，《大诰》

由于刑罚过于残酷且过度彰显明太祖个人的思想，所以已实际上不再执行，其有关条例被吸收到了《问

刑条例》中，并加以改进。由此，明朝在弘治朝之后，逐渐形成了以《大明律》和《问刑条例》为主的

一般性法律规范体系。 
在宗室这一特殊群体的法律适用上，洪武六年五月朝廷颁布了《祖训录》作为宗藩独特适用的法律，

而后经过多次修订才于洪武二十八年形成了《皇明祖训》定本。与《大明律》一样，朱元璋都规定不能

修改任何内容。“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1]同样，由于宗

室数量膨胀等现实问题的出现，朝廷又颁布了《宗藩条例》作为对《皇明祖训》的补充。由此形成了两

者并行的宗藩法律体系，但《宗藩条例》作为继《皇明祖训》之后第一次专门为解决宗室藩王问题而制

定的系统性规范性的成文法，已经是朝廷解决宗藩问题的主要法律适用文本[3]。 

2. 明朝宗藩法律问题的出现与演变 

明朝的宗藩法律问题在洪武朝分封伊始便有出现，主要体现在地方藩王的不法事例上，但由于朱元

璋本人的威慑力，即使藩王在此时拥有较大的权力，也并没有出现过于骄纵的违法事件。而在靖难之役

后，宗藩的权力被大幅削弱，而朝廷也加强了对宗藩的监管，这一时期宗藩违法事件开始膨胀(包括一系

列诬告)。明朝中后期，随着宗藩数量的膨胀，新的宗藩法律问题也开始出现。 

2.1. 明朝宗藩群体的出现与扩大 

明朝建立后，逐渐扫清了国内的元朝残余势力和各个割据政权，而此时朱元璋则面临着一对重要的

矛盾。首先，尽管国内割据政权都已经被消灭，但元朝残部仍然在长城以北有着庞大的势力，明朝北部

边疆防御压力巨大，而明长城的修建工作刚开工不久，北方整体的军事防御设施不够齐全；其次，西南

地区尚未完全平定，云南部分地区还存在着割据势力，而贵州与广西一带少数民族较多，动乱较为频繁。

在这种情况下，明朝需要大量的军事将领领兵作战或驻守，但朱元璋对淮西勋贵集团的骄兵悍将又产生

了收束其兵权并加以整治的想法，由此产生了外部需要依靠军事将领而内部需要对军事将领进行夺权整

治来加强皇权的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选择将自己的皇子封为藩王来镇守各地，一部分驻守到北部边疆执掌兵权，

抵御蒙古人的侵犯；一部分就藩于内地，镇守地方，巩固对地方的统治。 
为了剥夺武将的兵权，朱元璋为诸王配备了大量的士兵。在北方就藩的诸王，如燕王、晋王、亲王

等，往往都拥有数万精甲和自己的专属护卫；在内地就藩的诸王，如楚王、蜀王、吴王等，也拥有上万

专属于自己的护卫。 
朱元璋也深刻明白汉初分封导致的国家内乱，但他认为，汉代的七国之乱并非分封制度本身所导致

的，而是因为当朝天子听信离间皇家骨肉的奸臣，对诸王薄情寡恩，大量削藩而迫使诸王起兵的，罪过

应在皇帝。所以他觉得只要后世之君能够和睦对待宗藩，那么国家内乱就不会发生，宗藩还能够成为朝

廷在地方的有力支柱。 
因此，自洪武三年第一次分封诸王开始，除太子一系外，成年的皇子都要前往封地成为藩王。藩王

世袭罔替，由藩王的嫡长子继承王位，其余之子封为郡王。 
朱元璋对诸王寄予厚望，这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在培养教育上，朱元璋命人修著了《昭鉴录》

作为劝诫诸王的书籍颁行诸藩，并不断历练诸王的军事能力，使其能够镇守一方；其次，朱元璋授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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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王较大的权力，从各地抽调精兵充当王府护卫，在行政上也有着节制地方布政使司的权力；最后，藩

王拥有极其丰厚的物质待遇，洪武九年二月颁行的俸禄岁贡为亲王岁支米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即使

后期有所减少，岁支也至少上万，并且还会有额外的岁赐折钞和皇帝的加赐禄俸，再加上免征税赋的藩

王田产，各地宗藩都过得极为滋润。 
在这种丰厚的待遇下，各地藩王们子嗣众多，各地藩王往往都有数十名子女，除世子继承王位外，

其他子嗣封为郡王，而郡王的世子也可以继承郡王之位，其余诸子封为正一品镇国将军，以此类推，一

直袭封直六世以下皆为奉国中尉。尽管靖难之后诸藩的权力被削减到聊胜于无，但为了安抚诸藩又不得

不加大了物质上的厚待。由此，明代宗藩不断开枝散叶，至万历年间已超过十万人，到明末更是又将近

二十万人。在庞大的宗室数量之下，宗室的管理也成了朝廷难以解决的问题。 

2.2. 洪武至建文时期的宗藩法律问题 

洪武时期宗藩的法律问题以朱元璋次子秦王朱樉尤为严重。朱樉少年时聪慧英武，深受朱元璋喜爱，

但其成年后却作恶多端，荒淫无度。朱樉于洪武十一年五月正式就藩西安后，就直接违反朱元璋要求他

禁止劳民伤财修筑宫殿的敕令，大兴土木。为了增加王府用度，又令护卫征收关内军民金银财宝，或大

量征收实物折钞；命护卫殴打前来求饶的百姓；掳掠幼女至军中折磨，阉割男童以取乐；在王宫中修筑

大量亭台楼阁供其游嬉取乐，将正妃王氏软禁虐待，而对次妃邓氏在宫中以折磨宫人取乐，常常使用割

舌、活埋、火烧等残酷的死刑方式，或是软禁起来将宫人饿死。 
然而，朱樉在藩期间，《皇明祖训》尚未颁行，只有《祖训录》存在且常经修改。并且由于朱元璋

在位期间，诸王的权力与地位极高，而秦王朱樉更是作为诸王之长，没有任何皇子或官吏敢纠劾朱樉的

不法之事，仅有朱元璋常常下诏斥责训诫朱樉，并赐死了次妃邓氏，后来还召朱樉回京，让太子朱标巡

视关中一带来安抚被朱樉激发的民愤。而即使在《皇明祖训》颁行后，也只规定藩王宗亲即使有巨大的

过错，也不能用刑，最终处理权只在皇帝一人。 
再者，洪武二十二年，周王朱橚擅自离开封国前往凤阳居住，被朱元璋下令暂谪居云南以作处罚，

但其不久后仍然返回了封地。而这已经是诸王中最为严厉的处罚之一，其他的处罚措施往往都只是下诏

训诫或召回京师加以训斥而已。而朱元璋的侄孙靖江王朱守谦因“不瑾宪度，狎比小人；性情乖戾，阴

贼险狠，肆为淫虐，国人苦之。”[1]并且纵容王府官员仗势欺人，朱元璋召其至京，削爵软禁。废为庶

人，软禁至死，这也是明朝对宗藩最为严厉的处罚，后世也往往采用这种标准。宗藩直接被皇帝赐死的

案例少之又少。而之所以靖江王被采取了这种强硬措施，也与其身份有关，他并不是朱元璋的直系亲属，

所以在议罪之时自然而然的皇帝就会相较于自己的亲生子嗣加重处罚。这一方面体现了“八议”制度在

明朝的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对于宗藩的惩戒措施完全取决于皇帝个人意志。 
《皇明祖训》颁行后不久，朱元璋去世，而《皇明祖训》中的规定也成了建文帝朱允炆削藩的法理

依据。由于规定对于藩王的处罚最严重的便是削爵软禁，而最大的罪名就是谋反，所以建文帝就据此来

削藩。周王朱橚的次子告发其谋反，于是建文帝就废其为庶人，软禁云南；齐王朱榑，因“谋反”被废

为庶人软禁南京；代王朱桂由于性格顽劣，暴躁易怒，行为不轨而被废为庶人；岷王朱楩也因“谋反”

被废为庶人，流放福建漳州；湘王朱柏，因“谋反”被召回京时自焚而死。可见，宗藩性法律的最终解

释权仍然在皇帝手中，且各个皇帝对于如何处刑，以何种罪名处刑的态度都不一样。而在建文帝这里，

《皇明祖训》只是他铲除藩王的一个法律工具，“谋反”的罪名是否符合事实不重要，但他可以依据《皇

明祖训》将藩王废为庶人。但是《皇明祖训》对于后世皇帝还是有一定约束力的，皇帝即使在认识到宗

藩犯下极大错误或是想找理由铲除该宗藩时，也不能采取赐死的方式，最多也只能废为庶人并流放或软

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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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靖难之役后宗藩权力的衰落与新的宗藩法律问题 

根据《皇明祖训》的规定，明太祖朱元璋将宗藩置于朝廷监察系统之外，各级官员不得随意上奏弹

劾宗亲的罪过，否则就会被视为离间“天家骨肉”而反遭训斥或刑罚。但靖难之役后，朱棣对各地藩王

的权力进行了大规模削减。朱棣发动靖难的合法性依据就在于《皇明祖训》之中“内有奸恶，王得兴兵

讨之。”的规定，他自然也要防止其他藩王将这个规定适用于他们身上，威胁到自己一系的皇帝地位。 
朱棣登基后，深感藩王在地方权力过大会对中央产生威胁，于是采取了一系列削藩措施。首先，将

边塞诸王迁往内地，将北方边疆统兵权收归朝廷(谷王由宣府迁长沙，宁王由大宁迁南昌，辽王由广宁迁

荆州)，并将藩王麾下原本的精锐护卫留在原封国，重新调拨新的护卫；大规模革除藩王护卫，许多藩王

三护卫全部被革，仅留下一些校尉作为随从，或将藩王护卫分给诸郡王，采取类似推恩令的方式分散军

权；剥夺军事指挥权，各王府留存的护卫由朝廷训练调动；除去一些不法藩王地封国以威慑诸王(齐王朱

榑与谷王朱橞都因“谋逆”被除国)。 
在永乐朝，随着藩王地位的下降，告发上奏藩王不法之事的事件开始频繁发生。而告发对象从皇室

宗亲，到朝中功臣勋贵，乃至王府校尉军士，都可以对藩王进行告发，但地方三司巡抚却碍于《皇明祖

训》无法进行控告，这一状况到英宗正统年间后才彻底扭转。 
永乐一朝发生的藩王违法之事，除了常见的“谋不轨”之外，由于藩王的军政权力被剥夺，也出现

了其他罪名。如晋王违反礼制让驸马都尉借乘朱漆棕轿；代王殴打凌辱王府属官；肃王听信谗言肆意辑

罪，擅自接受北元赠物，擅杀卫卒；周王与楚王出言不逊，有对皇帝不满的言辞等[1]。造成这些罪名的

原因，一方面是藩王大量实际权力被削减后内心不满，存在有通过部分不合理方式泄愤的可能；另一方

面，朱棣大量削减藩王宗俸和属官，并加大了对藩王的监督，并经常对诸藩加以敕戒，使得宗藩物质与

精神生活上受到了压迫；最后，朱棣对告发之人采取了奖励和认可的态度，这直接导致了诬告现象屡屡

发生，大量投机之人借此牟取利益，造成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让各地宗藩感到人人自危。 
仁宣时期，朝廷对各地宗藩往往采取了安抚的态度，仁宗对宗室较为友爱，上疏弹劾诸藩的官员还会

对其留下不好的印象导致无法受到重用；宣宗时期，汉赵二王权力庞大，而宣宗则对其给予了非常优厚的

待遇，但汉王朱高煦却以此认为其孱弱可欺而起兵造反，被镇压俘虏后仍出言不逊，最后宣宗盛怒之下将

其赐死。宣宗破例处死藩王的行为再加上永乐一朝频繁的告发行为，让各地藩王有着高度的警惕感，纷纷

主动上交王府护卫的指挥权(如秦王、赵王等)，部分藩王也因罪被朝廷主动削减护卫(如晋王等)。宣宗时

期，朝廷的削藩行动彻底完成。仁宣时期虽然没有除国的举动，但由于诬告之事频发，没有人知道朝廷是

否会借此铲除自己，各地藩王如惊弓之鸟人人自危，在正统年间，英宗不得已多次下诏安抚。如正统元年

千户左贵前奏李经私下交结靖江王府，靖江王上疏请罪；正统三年庆王多次被小旗诬告，上疏表达忧虑，

英宗复书安抚；正统五年，因靖江王妃亲涉官员互相讦告之事而上疏澄清，英宗复书其无需多虑[1]。 

3. 明朝宗藩法律规定的理解与适用 

朱元璋的本意是将《皇明祖训》作为明朝宗藩和部分皇亲国戚的唯一法律规定，并严令禁止后世修

改。但由于宗藩数量膨胀和违法现象复杂化的现实，明朝在中后期又不得不在《皇明祖训》的基础上制

定了其他的规定，包括《问刑条例》中部分可以适用于宗藩的规定，以及李春芳等人编撰的《宗藩条例》，

并依据前世之君破除朱元璋所制定的框架制定的先例进行了地方宗藩监察制度的设立。 

3.1. 《皇明祖训》的具体规定与分析 

《皇明祖训》是明代宗藩违法时唯一的法律依据，但这个依据也只是相当于一个“参考”，最终决

定权仍然在皇帝手中。而公法《大明律》中仅仅强调了宗藩的法律特权，而没有任何针对宗藩的限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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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处罚性的条款。 
《皇明祖训》中关于宗藩的法律特权可以归纳如下：第一，皇亲国戚有违法的情况，不允许法司缉

拿，只能进行举奏，由当时的皇帝自行裁决。第二，除了“谋逆”不赦外，轻罪由皇帝和在京皇亲商议，

重罪还要和在外诸王商议，最后由皇帝裁决。第三，藩王有重大过错的，要派遣皇亲或内官宣召入京，

三次不至者再派遣流官与内官共同宣召入京，如果其所犯罪状属实，由在京皇亲与内官陪留十日，其间

五见皇帝，即使有重大过错也不能加以刑罚，只能废为庶人，轻罪则只能加以训诫。第四，如果有官员

不令王见天子，擅自处理藩王罪过的，应由五军都督府捕奸臣，族诛其家。第五，言官以宗藩轻罪上奏

的，视为离间天家骨肉，应当处死；上奏宗藩有大过但无实据者，也应当处死。第六，普通百姓控告藩

王应当视为奸佞，本人处斩，其家流边。第七，各地宗室之中如果出现有才干之人，应由宗人府上奏后

朝廷查验而后授予官职，但其宗室的身份不变，轻罪只能罚俸贬官或加以训斥，重罪者废为庶人，但不

能加以刑罚。 
《皇明祖训：法律》中记载地对宗藩的法律规定共有十五条，概括起来可以总结如下：第一，诸王

有过失，必须召至御前面谕，不能传旨处罚或只传口谕；朝廷宣召之时，人员必须为仪宾、驸马或内官，

还要持有御宝文书和金印；藩王入朝无需经过有司，应直达御前；朝廷使者如言语非理，当为朝中奸佞

离间亲情，应上闻天子斩杀奸臣及来使。第二，藩王对王府内官员有处置的权力，但藩王对领内其他官

员和百姓没有司法权。第三，对于藩王有罪的处理方式和官民弹劾藩王的情况应当按照上述之法律特权

部分的规定执行；奸臣侵夺藩王房舍者应当处死；藩王护卫有逃亡之人或有人隐匿罪臣在护卫中，问刑

之时不得涉王。第四，新帝即位藩王应派遣使者朝贺，但其本人必须三年内不朝。第五，“朝无正臣，

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这条规定原本是为了防范新帝登基之时

奸臣擅权，但却成为了朱棣靖难时的合法化依据，尽管藩王只能“训兵待命”还要拥有“密诏”，但藩

王完全可以打着皇帝被奸臣蒙蔽而无法下发密诏的旗号来“清君侧”。第六，朝无皇子应当兄终弟及，

且必须为嫡子，庶子必须守分不动。第七，除了王府所设的官员外，藩王不能再收留门客，也不能接受

上疏陈事者，但有这种情况也之处罚当时之人，不能问罪藩王[4]。 

3.2. 《问刑条例》中涉及宗藩的法律规定与《宗藩条例》的制定颁行 

弘治年间颁行的《问刑条例》共有二十条涉及地方宗藩，但总共涉及将军、仪宾或郡王身份的统共

仅有四条，其余都是针对王府属官的，且对于宗室处罚措施都是教育训诫或革除部分禄米，而亲王本人

则完全没有出现在此之中。 
而嘉靖时期重新修订的《问刑条例》则加强了对宗室的规定。针对藩王擅自出城越关前往京城的行

为将会废为庶人并革除俸禄或降发高墙，这是针对宗室条例中最为严厉的处罚；而针对王府侵占土地和

征收粮食的情况，则授予了地方有司处置审理的权力；针对宗室相互诬告和诬陷官员的情况，规定不得

立案，但应当“从重处罚”。 
万历时期修订的《问刑条例》首次将亲王作为主体加入了问刑条例之中，规定私收或滥选妻妾应当

和王府有关人员“一体降黜”。这是由于藩王在前期大量选纳妻妾，导致宗室人数大量膨胀(庶出子女仍

要封爵)，万历时期宗室人数已突破十万。此外，针对王府自行购买的田产(非朝廷恩赐)不缴纳粮食的情

况，规定了要折扣禄米。这也是由于明朝中后期宗藩侵占田产的行为愈发严峻而导致的。 
《宗藩条例》于嘉靖四十四年颁行大体内容与宗藩地位相较《皇明祖训》差异不大，但规定更加细

致，并进一步加强了朝廷对宗藩管理的权限。《宗藩条例》中针对宗藩的处罚有了更加详细的措施。并

且专门强调各宗藩不能够援引特例来请求皇帝宽恕，所以这方面加强了皇帝的权力，宗藩的罪过能否得

到宽宥，完全在皇帝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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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藩条例》中的处罚措施包括：降发高墙，也就是革除宗藩爵位，将其禁锢起来，一般情况下都

要软禁至死，这也是对宗藩最为严厉的处罚措施；查刷府第，针对郡王或郡县主被革除封爵后应当查抄

其府第。此外，也针对明朝宗藩数量不断膨胀、朝廷在宗室俸禄上支出大量增加、宗藩侵占田产和欺压

百姓的现实情况制定了许多具体规定：第一，严格限制妾媵数量，超过规定数量的妾媵所生子女尽为庶

人，花生子女、收买子女同样均为庶人，且还要对宗藩和辅导官问罪；第二，宗藩不能擅自差使人进行

买卖贸易，禁止私放钱债。第三，严格规范礼制，禁止王国相贺和越关奏扰，禁止随意保升官员，禁止

只针对亲王的优待肆意类推。第四，严格禁止宗藩因为小事差人入京上奏[5]。 
《宗藩条例》中对下层宗室的限制远远多于对上层宗藩(特别是亲王)的限制，其中针对亲王的规定仅

仅有九条，且对于亲王的处罚大多罪不及本人，即使有刑罚也比远其他宗室成员要低。另外，不施加刑

罚的规定则适用于全体宗藩，杖打、流放、充军、处死等刑罚都不适用于宗藩，对于非“谋逆”的罪行

能施加的仅为罚俸、训诫、削爵等不具有实际意义的处罚。 

3.3. 宗藩违法的司法程序规定(包括监察、查勘、议罪、定罪、量刑等多方面) 

就地方针对宗藩的监察系统而言，是从无人监管到大量主体监管的变化过程，其中原因既有宗藩权

势的衰落，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皇帝个人的态度的变化。在洪武一朝，没有任何主体能够监察宗藩，只

有皇帝一人可以行使对宗藩的检察权。到了永乐朝，随着宗藩权力的衰落，出现了府中属官或护卫军士

告发宗藩的现象，而成祖则予以保护和嘉奖，但此时地方官员和百姓仍然不能对宗藩进行告发。仁宣时

期，出现了地方官上奏宗藩罪过的事件，但仁宣二帝都认为这种行为不遵祖训，都对告发之人加以贬官

训斥(并没有采用组训中斩首的处罚)。监察情况的改变开始于正统二年，辽王遣使往华阳王墓伐取竹果而

地方三司及巡按依照往例并没有上报，而此时英宗却下旨都察院问责湖广三司及巡按御史，至此，《皇

明祖训》的规定彻底被打破，地方三司、巡按、巡抚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监察和弹劾主体。此外，地方

巡抚衙门也开始正式受理王府内部事务的诉讼。除了地方三司、巡抚、巡按外，地方武官和镇守之宦官

也有权力上奏弹劾宗藩。 
关于王府查勘方面，自仁宣时期开始存在。一开始王府查勘官往往由地方按察司官员兼任，后来宣

宗时期巡按御史制度不断完善，在宣德十年正式形成了十三道监察御史巡视地方的制度。正统朝以后，

勘察主体不断扩大，驸马都尉、内官、锦衣卫、三法司、镇守中官以及地方巡抚、巡按和三司官员。但

都是要奉皇帝的命令才能对王府进行查勘。 
《皇明祖训》中规定的藩王有罪必须要宣召入京面谕的规定逐渐衰微，明太祖和明成祖时期，宣召

诸王入京议罪的事情还时有发生，但自此之后就鲜有出现，嘉靖朝之后，便没有宗藩因罪而被宣召入京

的事件。一方面是地方衙门负责处理起了王府内部事务，另一方面则是宗藩群体不断扩大，难以事事都

由皇帝本人处理，此外，皇帝的个人性格也对此产生了影响，嘉靖和万历的怠政行为自然也是不可忽视

的重要因素。 
关于议罪，《皇明祖训》中的规定的特殊议罪方式，即宣召入京面议且不加刑罚，适用主体除了明

朝宗室外，还包括了部分功臣子弟(魏国公家、曹国公家、信国公家、西平侯家、武定侯家)，《皇明祖训》

中将这一群体统称为“皇亲国戚”。前文也已提到，皇亲国戚的轻罪应当和在京的诸亲商议，而重罪要

和在京和在外的诸亲共同商议。在嘉靖朝以前，这一规定在一般情况下是严格执行的，特别是当皇亲国

戚犯下“十恶”之罪时，更会要求各地诸王上奏处理意见，但往往是迫于祖训的规定而形式上执行，其

中“轻罪”大多只是下旨敕戒，甚至并不宣召入京，即使宣召入京，也并不和在京诸亲商议，只有当皇

亲国戚犯下“十恶”重罪时才会形式上采用要求诸王上奏的方式来执行所谓商议。在嘉靖朝以后，皇亲

参与议罪·的基本不再出现，即使是“十恶”之重罪也不会有皇亲参与商议，基本都由皇帝本人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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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皇亲商议的规定逐渐流于形式。三法司作为执掌国家法律的机关，在宗藩违法的情况下，也只能

当作摆设，只有在皇帝允许的情况下才能提出意见。 
在量刑上，终明一朝，共有五种处罚措施：下旨训诫、降削禄俸、停止袭封(针对世子)、废为庶人、

降旨赐死。最终的刑罚措施都由皇帝下达，皇亲、三法司只有在皇帝询问的情况下才能提出建议。其中

绝大多数只是形式上的下旨训诫，即使是故意杀人，也只是革除部分禄米。例如成化十二年，赵王强买

大量良家子女充作宫人，并酒后弑杀十一人，也只是革除了部分禄米作为处罚。只有在谋反、乱伦、犯

禁(纵欲、私置军械、擅自掌兵)的情况下才会被废为庶人。此处的谋反往往是正在计划而没有实施的，或

者是皇帝罗织、他人诬告的罪名。而赐死的处罚本身是违反了宗藩法律的，明朝赐死的宗藩屈指可数，

只有谋反并付诸实践、与直系亲属乱伦、弑杀亲属或其他宗亲等极其后果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的事

件才会被赐死。如宣德年间汉王朱高煦谋反被诛，正德年间安化王与宁王谋反被诛；天顺年间弋阳王与

生母淫乱被赐死，弘治年间汤阴王与其嫡母淫乱被赐死。 

4. 明朝宗藩法律对当代立法与司法实务的借鉴作用 

尽管明朝宗藩法律距今年代久远，且带有浓厚的封建皇权专制色彩，其主旨并不符合现今法律的内 
涵要求，但就其本身的特征和发展历程来看，仍能总结出一些对当代立法工作与司法实务有益的地方。 

4.1. 坚持法律适用主体平等 

明朝对于特权阶层的保护达到了绝对的高度，它通过专门的立法来保障了宗藩贵族的法律特权，《皇

明祖训》的出现就完全将宗藩排除在了《大明律》、《大诰》之外，它直接规定只有皇帝才能处理宗藩

的犯罪行为，并且规定“虽有大过，亦不加刑”，其他朝代尽管事实上也都对宗室子弟保持了较高的法

律保护，但像明朝一样，通过制定一部只适用于宗藩的法律来将这个群体完全排除在国家公法之外的，

明朝可谓独树一帜。 
在现代社会，我们必须坚持法律的适用主体平等，没有“护身符”，没有“免死金牌”，每个人都

要平等地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应当成为维系社会公正

的有效工具，而不能成为特权阶级维护自身特殊利益的依据。 

4.2. 坚持法治，杜绝人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终明一朝，尽管针对宗藩的法律不断完善和细化，且监察、查勘、举奏的主体不断扩大，但最终决

定权只在皇帝一人手中。皇帝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态度决定对宗藩的处罚，甚至可以违反《皇明祖训》

与《宗藩条例》采取赐死的刑罚。在古代的“人治”社会，尽管《皇明祖训》和《宗藩条例》是属于皇

家专属的保护性法律制度，但皇帝还是可以以罪行较大为理由处死宗藩。“法律”在“人治”社会只是

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 
在现代社会，我们要严格依法办事，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有禁止不可为”，将宪法和法律作

为每个公民的最高行为准则[6]，杜绝一切违法行为，对违法犯罪行为必须严格按照法律处罚，不能擅自

改变刑罚或处以私刑。此外，我国的司法解释中明文规定了，“情节恶劣”“情节特别严重”等情节的

定性，对民法中的具体法条也都进行了解释，这对规范司法程序，减少同案不同判起到了关键作用，在

强化法律条文的解释和适用的基础上给予法院自由裁量权，做到严格遵守法律，尊重法律。 

4.3. 立法工作要立足社会需要和现实国情 

在《皇明祖训》颁行后，朱元璋便规定“祖宗之法，一字不可易”，导致宗藩由于数量增长和权力

削弱后在明朝中期滋生的一系列新的法律问题无法得到有效处理，从而一直搁置。例如宗藩在剥夺护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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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重新募集兵士并私藏军器，是否应当认定为谋反？原则上自然应当认定，但《皇明祖训》本身却又承

认了藩王的军权，这与现实相矛盾。再比如宗藩侵占兼并田产的情况和宗藩俸禄成为国家财政巨大负担

的情况，这在明成祖立法之初是远远没有想到的。这种无法可依的情况直到明朝中期《问刑条例》中增

加了对宗藩的限制性内容和后来《宗藩条例》的颁行才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变，但《皇明祖训》仍然是限

制后世之君立法的一个阻碍，许多立法也只能以《皇明祖训》为基准，许多立法不能与其相矛盾，这导

致了许多现实问题的解决存在了困难。 
因此，立法工作绝对不能滞后，要依据当代国情，结合当今社会发展需要，反映国家立法的指导思

想，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滞后的立法会带来许多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我们要及时根据社

会发展状况和人民需求来修订、设立法律。不同的时代对法律有不同的要求，我们立法工作的目光要长

远，不能思想过于保守或局限，在借鉴外国有益成果的同时更要立足当代中国事件，不断加强新兴领域

立法和重点领域立法。 

4.4. 司法程序必须要严格贯彻执行 

《皇明祖训》规定宗藩违法应当召至京师留居十天并五见天子，轻罪与在京诸亲商议，重罪与京师

内外诸亲商议后再由皇帝裁决，不允许随意降旨处罚。但是这些规定在明朝中后期之后就渐渐流于形式，

最后就不再执行。朱元璋要求宗藩违法后皇帝应当与诸亲商议的意图应当是参考诸亲的意见并核实其犯

罪行为，以免因皇帝个人独断而导致错案。但除谋逆等大罪在明朝前期皇帝会形式上要求诸亲上奏表达

处理意见外，其余的罪行皇帝一般都不会与诸亲商议。至嘉靖朝后，再也没有与诸亲商议的习惯，而都

由皇帝一人独断处理。朝廷三法司名义上不享有对宗藩违法的议罪权，但有时皇帝却也会要求三法司给

出处理意见，法司官员却都以为宗藩之事属于皇帝之“家法”，而草草给出一些没有实际价值的意见。 
在现代司法工作中，任何环节都不能流于形式，公安、检察和审判工作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一步

步推行。任何机关不能越位处理案件，也不能将自己本身所负责的司法工作草草了事，将自身工作当作

一个形式，这是对司法工作极为不负责的体现。要加强司法系统的规章设定，加强司法工作人员的宣传

教育，培养其责任感与使命感。 

4.5. 刑罚措施应兼顾报应主义和教育主义 

《皇明祖训》中规定的“虽有大罪，亦不加刑”的处理方式和皇帝对宗藩违法处理极轻的现实，宗

藩违法现象屡禁不止。虽然也存在着违反《皇明祖训》规定而将宗藩赐死的现象，但这依旧是极其少数，

只针对极个别严重威胁皇权或皇室声誉的宗藩采用了这种方式，在大多数情况下，一般常见的犯罪往往

都被采取了一些没有实际意义的处罚。例如宗藩常见的侵占田产、虐杀百姓、强征财产、不遵礼制等行

为，往往给予的只是敕戒或革除部分禄米的处罚，这些处罚对于宗藩的实际生活并没有实际影响，所以

宗藩在地方为非作歹的现象仍然时有发生，只要不威胁到皇权则不会被严格处理。 
明朝的法律更多的还是体现以报应主义为主的惩罚性措施，并不注重刑罚对人的改造和教育作用。

在当代，刑罚之所以存在不只为了打击犯罪，更是为了教育罪犯，改造罪犯；立法不是为了报复恶，而

是为了提振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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